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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消毒”的“鼻炎神药”

“鼻痒、 鼻塞、 打喷嚏、 流鼻涕、 鼻

部肿痛就到鼻舒堂。” 对于这样的宣传，

不少受鼻炎困扰的患者可能会很心动， 殊

不知这医治鼻炎的“神药” 实则是消毒产

品。 近日， 安徽省宣城市人民检察院诉鼻

舒堂总公司以及三家门店损害消费者权益

纠纷民事公益诉讼四起案件一审宣判。 宣

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四被告构成“欺

诈”， 判定四被告向公众赔礼道歉， 并支

付赔偿金。

处理该案的宣城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

政检察处副处长高军介绍说， 2016 年末，

有消费者反映买了鼻舒堂的产品， 钱花了

不少， 效果却没有说得那么好， 怀疑自己

上当受骗了。

高军在网上一查， 发现的确有不少消

费者吐槽被该公司的“神药” 忽悠过， 因

涉嫌以非药品假冒药品出售， 许多地方的

执法机关还对该产品进行了查处和曝光。

2017年上半年， 宣城市人民检察院对

鼻舒堂的产品展开了调查。 发现鼻舒堂总

公司系淄博一证经贸有限公司， 并不具有

药品运营资格。 但在其公司官网上多处呈

现“药、 药膏、 患者、 阶段、 医治” 等词

语， 并称其运营的产品能够医治各种鼻

炎。 在该公司微信公众号上， 约有 100 多

篇文章介绍产品及“效果”。

宣城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们在发现

这一线索之后， 于 2017 年上半年对这款

涉嫌采用虚假及引人误解的宣传方式欺诈

消费者的产品展开了调查。 在前期进行了

仔细的调查了解之后， 随后的几个月里，

检察官多次实地到这些店里进行走访取

证， 并固定了相关证据。

最“山寨”的牛奶

春节期间， 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发现市场上销售的

标识为内蒙古特伦圣牧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生产的高钙牛奶、 无蔗糖牛奶、 核桃牛奶

等产品并非牛奶， 其实际品类为复合蛋白

饮料， 标注的委托生产厂家———临沂碧思

特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仅具备植物蛋白饮料

豆奶 （豆浆） 饮料生产资质。

海勃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集贸大队副

大队长张巍表示， “根据节前工作部署，

我们全面检查各类食品经营单位， 发现有

套用驰名商标的‘山寨’ 牛奶， 扰乱市

场。 随后， 我们不仅在海勃湾城区进行集

中清查， 还突击检查较为偏远的金裕社

区、 中河源社区以及依林便民市场， 并详

细了解产品销售去向， 及时追缴扣留‘山

寨’ 牛奶。”

目前， 已查获假冒伪劣牛奶包装盒 33

种、 2000余提， 涉案金额达 11万余元。

最“遥远”的香梨

“库尔勒香梨” 是新疆库尔勒香梨协

会申请的注册商标， 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

志， 经长期宣传使用已具有重要商标价

值。 近年来， 四川宜宾市的市场上出现了

一批以陕西红香酥假冒库尔勒香梨并肆意

使用库尔勒香梨地理标志商标的侵权行

为， 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导致当地商家遭

受巨大经济损失。

1月 21日， 宜宾市筠连县工商局联合

新疆库尔勒市工商局及香梨协会在该县水

果批发集市开展保护“库尔勒香梨” 地理

标志专项执法行动， 对 9 户涉嫌销售侵权

商品的经营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查获假

冒“库尔勒香梨” 4550 件， 货值金额 14

万元， 有效地规范了水果销售市场。

今年 1 月 11 日至 4 月 30 日， 宜宾市

场监管部门将以“整治‘保健’ 市场乱

象”、 “食品安全”、 “药品放心”、 “质

量安全” 以及“市场治乱” 5 个执法子行

动为主， 开展市场集中整治， 全力保障人

民群众消费安全， 净化市场环境， 维护公

平的市场交易环境。 金勇 整理

主笔 话闲

每到寒暑假， 很

多家长就会开始琢磨

着要让孩子开阔眼

界 ， 于是 ， “研学

游” 应运而生。 再加

上， 此前教育部等机

构联合提出， 要将研

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 以促进

研学旅行和学校课堂有机融合 。 于是 ，

“游学” 成了一种热潮， 但纷乱之中， 这

样的 “研学游” 到底猫腻几何？ 本期 “权

威曝光” 就聚焦于此， 看看海外的 “游学

经” 是否被念歪。

当前， 不少中小学生到了寒暑假都会

去参加各种 “研学游”， 足迹踏遍欧美。

但游学的实际效果如何， 却几乎没有反映

出来， 大多数人无论是见识、 知识似乎并

未因此有任何质的提高， 只是徒增了一些

谈资而已。 这样的游学效果貌似平平， 但

价格绝对劲爆， 动辄数万元的投入， 让不

少家长心里难免会犯嘀咕。 尽管如此， 还

是有不少家长对此趋之若鹜， 一些是因为

补偿心理， 自己少年时期没有条件出去

“见世面”， 如今经济宽裕了， 希望孩子能

圆自己未曾经历的 “海外梦”； 一些则是

因为攀比心理， 看见人家的孩子纷纷出

行， 担心自己的孩子落了下风， 急急忙忙

把钱一砸， 赶紧让孩子也跟上潮流， 全然

不顾有没有真正的价值。

“行万里路” 的确可增长见识， 很多

体验也能开阔孩子的眼界， 但切忌囫囵吞

枣、 盲目跟风。 尤其是现在不少机构甚至

学校将 “研学游” 完全商业化， 当组织孩

子们海外游学的唯一目的是赚钱的时候，

其中自然就会猫腻丛生。 游为主， 学却可

有可无； 价格虚高， 坑人无底线； 组织混

乱， 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等等。 这样的 “游

学经” 必然会被念歪， 家长花钱其实只是

买了个心理慰藉， 孩子出了门却啥也没学

到， 甚至还可能会对 “游学” 产生误读，

以为海外求学会是件很轻松很容易的事，

反而歪了价值观。

其实， 不是说 “研学游” 不好， 而是

需要强有力的规范， 让游学真正能既游又

学。 切莫只顾着高大上的噱头， 一心就想

掏家长的钱包， 却让孩子虚度了假期， 一

无所获。

金勇

别让海外游学

一无所获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外出就餐， 却摔倒在地导致骨折。 针对

该纠纷，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

师分析认为， 餐厅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

及承担多少比例的责任， 主要是视餐厅是否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如餐厅未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的， 则应对消费者承担侵权责任， 并按照一

定比例作出赔偿。” 金玮律师指出， 就郑女

士的遭遇而言， 在维权时需要证明餐厅当时

现场确实存在楼道设计不合理、 地面湿滑、

缺乏基本灯光照明等情形， 并由此证明餐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金玮律师表示，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宾馆、 商场、 餐

馆、 银行、 机场、 车站、 港口、 影剧院等经

营场所的经营者， 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 《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规定，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娱乐场所

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

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金玮律师坦言， 消费者如系在餐厅摔

伤， 餐厅如确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

障义务致使其受到人身损害的， 餐厅应对消

费者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

除考量餐厅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素外，

也会考量消费者自身是否尽到合理的注意义

务， 从而划分与认定责任比例。 通常情况

下， 消费者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 对自己的

身体状况及就餐的环境应有充分认知， 未尽

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导致摔倒受伤， 也需要承

担部分责任。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就餐过程中

发生的人身伤害， 很多情况固然是由于餐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但是消费者自身也应

当尽到自己的注意义务， 并在受到伤害时应

当及时保留证据， 才能最大限度保障自己的

合法权益。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投诉人： 郑女士

投诉日期： 2 月 11 日

2018 年 8 月 15 日 19 时?右， 我与朋

友一行人前往上海市虹口区高阳路 77 号的

渡边餐厅 （星外滩店） （上海闵荣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 就餐， 当时该店处于试营业未正

式开业的状态。

原先在底楼就座的我们， 被服务员引导

前往楼顶的平台就餐。 上去后， 我们发现该

平台刚刚冲洗完毕， 桌椅到处是水， 还没有

擦干， 电路正在维修中， 亦无灯光照明。

没办法， 我们一行人只能勉强借着外滩

的灯光就餐。 然而， 就在我们用餐完毕下楼

的途中， 因为楼道呈回旋状、 地面湿滑再加

上没有灯光照明， 我不慎跌落受伤， 当场就

失去意识。

同行的朋友随即报警， 将我送至新华医

院住院治疗， 直至 8 月 24 日， 医院诊断结

果显示， 我的?尺骨近端骨折。 出院后， 我

也曾多次前往渡边餐厅， 寻求通过协商解

决。 但餐厅一直以上头的人不在， 没空等理

由进行推诿。

我认为， 渡边作为位于外滩沿岸知名的

高档次、 高消费餐厅， 应提供出其消费档次

相匹配的服务质量， 发生意外事故后， 承担

其应有的责任。

2019 年 1 月， 我正式委托律师介入，

启动司法程序， 并正在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及

三期鉴定程序。

就餐摔倒导致骨折

餐厅应担几成责任

  在收到郑女士投诉后， 记者通过大众点

评提供的电话号码， 联系了渡边餐厅。 接电

话的是一位女士 （不愿自报姓名）， 在了解

到记者的问题后， 她脱口而出一句“那人是

狮子大开口”。

之后， 在记者想要进一步联系餐厅负责

人时， 该女士表示， 负责人不在。 在留下记

者姓名、 电话号码后， 该女士表示， 以后会

让负责人联系记者， 再追问何时能有回应

时， 该女士却不予告知。

据了解， 在郑女士摔倒受伤后，餐厅相

关人员陪同郑女士一起去往医院就诊， 并在

郑女士的医保账户中， 打款 3万余元作为垫

付的医疗费，而郑女士出院后，在花去 2 万余

元的医疗费后，剩下的钱款已悉数返还餐厅。

在通过餐厅获取联系人无果后， 记者通

过郑女士的代理律师李璐佳， 得到了餐厅负

责人蔡先生的电话。 蔡先生表示， 餐厅肯定

是有责任的， 但是事发时， 穿着高跟鞋、 在

下楼梯时若有所思是造成郑女士摔倒的大部

分原因， 所有都是有监控记录的。

“我们是很想好好解决这件事情的。”

蔡先生告诉记者， 餐厅并不想逃避责任， 在

事件发生后， 餐厅便提出先行垫付医疗费，

并在郑女士康复后， 想要和郑女士坐下来好

好聊一聊。

双方都有解决事情的想法， 为何还会闹

掰呢？ 他坦言是自己“脾气” 导致的。 当初

郑女士来餐厅和自己商量该事时， 采用了一

种“威胁” 的语气， 并且后来郑女士通过律

师来谈这件事， 让蔡先生觉得， 既然已经走

了诉讼这条路， 公司也有法务部门， 那么就

一切还是按照法律来。

（长按二维码可进入微信 “法

律服务” 专属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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